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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致力於切合實際範圍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強調高透明度、問責性及獨立性為原則。本公司董事會（「董

事會」）相信有效的企業管治常規是提升股東價值與保障股東利益的基本要素。

企業管治常規

根據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董事會已審閱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

並已採納及改進多項有關程序及文件，詳情載於本報告「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一節內。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已應用《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全面遵守適用的守則條文。

董事會

董事會負責制訂本公司的策略目標，並監察事務的管理工作。董事會已將日常事務責任委派予管理人員，並由

行政總裁及各董事委員會監督。

董事會目前由七名董事組成，其成員載列如下：

執行董事： 簡肇昌先生（主席）

陳海林先生（行政總裁）

邱鏡南先生

蔣海青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瑞強先生

黎建強教授

葉永新先生

各董事的簡歷載於第9至10頁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一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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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本集團的整體策略、營運及財務表現。於本年度內，董事會共舉行了四次會議，各董

事的出席率如下：

出席／合資格出席

董事會會議的次數

執行董事：

簡肇昌先生（主席） 4/4

陳海林先生（行政總裁） 4/4

邱鏡南先生 4/4

蔣海青先生 4/4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瑞強先生 3/4

黎建強教授 4/4

葉永新先生（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獲委任） 3/3

廖毅榮先生（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退任） 1/1

董事的提名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董事會設立並採納了一套以書面列載的提名程序（「提名程序」），具體列明本公司董事

候選人的挑選準則及推薦程序。執行董事須按照提名程序所載的準則（如適當資歷、個人專長及可投放時間等）

作為基準確定及向董事會推薦董事人選，以予批准委任。

於本年度內，董事會通過書面決議案（經董事會所有成員簽署）委任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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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員會

董事會成立了兩個委員會，名為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各委員會均以書面列明其職權範圍，並載於本公司

網頁內。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二年五月成立，目前由五名成員組成。薪酬委員會由本公司主席簡肇昌先生任主席，其他

成員為執行董事陳海林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瑞強先生、黎建強教授及葉永新先生。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為審閱本集團的薪酬政策和組合及向董事會作出建議，以及審閱和釐定執行董

事與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

於本年度內，薪酬委員會就檢討董事僱傭合同、批核執行董事與管理人員的酌情花紅事宜，通過了三份書面決

議案（經所有委員會成員簽署）。慨無個別董事參與其個人薪酬的決定。

董事與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乃根據本集團的表現和盈利，以及現行市場情況而釐定。董事與僱員亦有參與花

紅安排，有關花紅乃根據本集團及個別人員表現而釐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成立，目前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由吳瑞強先生任主席，其他

成員為黎建強教授及葉永新先生。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為監察與外聘核數師的關係、審閱本集團中期及年度財務報表、監察本集團的

財務㶅報常規及內部監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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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內，審核委員會舉行了兩次會議，各會員的出席率如下：

出席／合資格出席

委員會會議的次數

委員會成員：

吳瑞強先生（主席） 2/2

黎建強教授 2/2

葉永新先生（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獲委任） 1/1

廖毅榮先生（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九日退任） 1/1

於本年度內，審核委員會曾討論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㶅報事宜（包括在提呈董事會審議前，審閱中期及年度財

務報表），並審閱了外聘核數師有關本集團年終審核的致管理層的審核情況說明函件，以及討論由外聘核數師

提供的非核數服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內完全遵守《標準守

則》的規定標準。

董事對財務報表的責任

董事確認彼等在財務部的協助下，於每個財政年度為本集團編製真實與公平的財務報表。董事認為，本集團在

編製財務報表時貫徹應用合適的會計政策，作出審慎、公平及合理的判斷與估計，並遵守所有適用的會計標準。

董事亦須負責確保本集團保存賬目記錄，而此等記錄於任何時間均合理準確披露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以保護

本集團的資產及採取合理措施以防止及審查欺詐及其他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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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聘核數師的酬金及申報責任

於本年度內，已支付／應付予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酬金載列如下：

為本集團提供的服務 已付／應付費用

千港元

核數服務 940

非核數服務（包括稅務服務、有關初步公告及持續關連交易的協定程序、

有關供股的專業服務及審閱中期業績） 477

合計 1,417

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就其申報責任作出的聲明載於核數師報告第28頁。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本年度內經採納及改進多項有關程序及文件（詳情載列如下）後，已全面遵守適用的《企業管治守則》

條文：

守則條文A.1.7

此守則條文規定董事會應該商定程序，讓董事按合理要求，可在適當的情況下尋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發行

人支付。

為遵守此守則條文，董事會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制定程序，讓其董事履行職責時，可在適當的情況下以合理費

用尋求獨立專業意見，有關費用由本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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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A.2.1

此守則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

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本公司的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有所區分，以加強彼此的獨立及問責性。本公司的主席為簡肇昌先生，彼主要

負責領導董事會，而本公司的行政總裁為陳海林先生，彼負責本集團整體營運及執行董事會制訂的策略。彼等

的職責已清楚區分及以書面列載，並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經董事會批准。

守則條文A.4.1 及A.4.2

守則條文A.4.1 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守則條文A.4.2規定所有為填補臨

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

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以前，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細則輪值退任。為全面遵守守則

條文A.4.1 ，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的任期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訂定，惟董事的離任或退任須受本公司細則的

有關條文或其它適用法例所規限。此外，為確保能全面遵守守則條文A.4.2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

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向本公司股東建議修訂本公司細則相關條文，並已獲股東批准。

守則條文A.5.4

此守則條文規定（其中包括）董事會應就有關僱員買賣發行人證券事宜設定書面指引，指引內容應該不比《上

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寬鬆。

為遵守此守則條文，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就有關僱員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訂立了書面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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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B.1.4

此守則條文規定薪酬委員會應公開其職權範圍，解釋其角色及董事會轉授予其的權力。

為遵守此守則條文，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在本公司網站內登載。

守則條文C.3.3 及C.3.4

守則條文第C.3.3 規定審核委員會的職權範圍須至少包括該條文所載的職責，而守則條文C.3.4亦規定審核委

員應公開其職權範圍，解釋其角色及董事會轉授予其的權力。

為遵守此等守則條文，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作出修訂，並在本公司網站內登

載。

守則條文D.1.2

此守則條文規定發行人應規範賦予董事會的職能及轉授予管理層的職能，並應定期作出檢討，以確保有關安

排符合發行人的需要。

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的職能已分別確立並以書面列載，且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獲董事會批准。董事會將

每年作一次檢討。

與股東溝通

董事會瞭解與股東保持良好溝通的重要性。有關本集團的資料乃按時透過多種正式途徑（包括中期及年度報

告、公佈及通函等）向股東傳達。該等公佈文件連同最近期的公司資料，以及本集團的最新發展，均在本公司的

網站上可供查閱。

本集團鼓勵股東出席本公司所有股東會議（如給予最少二十一天通知的股東週年大會）。主席與董事均會出席

大會，以解答有關本集團業務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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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業管治水平

提升企業管治水平並非只為應用及遵守聯交所的《企業管治守則》，乃為推動及發展具道德與健全的企業文化。

吾等將按經驗、監管變動及發展，不斷檢討及於適當時改善現行常規。本公司歡迎股東提供任何意見及建議以

持續提升本公司的透明度。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簡肇昌

香港，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